附件8
[bookmark: _GoBack]巴中市高校毕业生(青年)就业见习协议书


甲方(就业见习基地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(就业见习人员):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人员类别：□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；
□ 16-24岁失业青年
为帮助高校毕业生(青年)提高职业技能，积累工作经验， 增强就业能力，尽快实现就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
以下协议。
一、见习期限
甲方同意接纳乙方参加就业见习，见习起止时间为    年
月   日 起 至    年   月   日  止 ， 共 计    个月。
二、 见习岗位
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实际情况，安排其到甲方         
	 部门，从事            (见习岗位)工作。
见习期间，甲方负责安排专门技术管理人员对乙方进行业务
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。
三、 岗位纪律
(一)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 公德，遵守甲方的见习工作相关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，认真完成
见习工作任务。
(二)乙方如违反见习规章制度和岗位纪律，甲方有权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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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评教育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相应处理。
四、 见习待遇
(一)甲方根据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见习基本生活费，并通 过社保卡(或银行卡)发放，月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人民币
	 元。
(二)甲方按照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
害保险，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。
五、 劳动保护
(一)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工作环境 提供履行职责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，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有效 的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施，保证乙方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。
(二)乙方就业见习期间的出勤考核，甲方按在职人员对待，
乙方正常休息休假参照国家法律法规执行。
六、 见习协议变更和解除
(一)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。
(二)甲方未按本协议要求提供见习岗位或克扣、无故拖欠乙方见习基本生活费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反映。
(三)乙方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或无正当理由脱离见习岗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报备。
(四)乙方按照有关规定提前解除见习协议的，应提前3天
通知甲方，并做好工作交接，甲方应允许其解除协议。
(五)见习期限届满时，甲方应对乙方进行考核鉴定，出具《巴中市高校毕业生(青年)就业见习考核鉴定书》。
七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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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八 、法律效力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另一份应在签订后的 3个工作日内，报当地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备案。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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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 ( 盖 章 ) :
代表人：
联系电话：
年   月    日


乙 方 ( 签 名 ) :


联系电话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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